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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金证券”或“独立财务顾问”）受河

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火股份”或“上市公司”）委托，担任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系依据深交所颁布的《关于配合做好并购重组审核分

道制相关工作的通知》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通过尽职调查和对上市公司

相关申报和披露文件核查后出具，以供中国证监会、深交所及有关各方参考。 

作为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对此提出的意见是在假设本次交易的各方当

事人均按相关协议、承诺的条款全面履行其所有义务并承担其全部责任的基础上

提出的，独立财务顾问特作如下声明： 

1、独立财务顾问与本次交易各方无关联关系。 

2、本核查意见所依据的文件、材料由相关各方向独立财务顾问提供，相关

各方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相关各方保证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所提供资料的合法性、真实性、完整性承

担个别和连带责任。独立财务顾问出具的核查意见是在假设本次交易的各方当事

人均按相关协议的条款和承诺全面履行其所有义务的基础上提出的，若上述假设

不成立，独立财务顾问不承担由此引起的任何风险责任。 

 

  



第一节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审阅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

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各方提供的资料，对本次交易涉及的四个

方面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行业或企业是否属于《国务院关于促进企业

兼并重组的意见》和工信部等十二部委《关于加快推进重点行业企业兼并重组

的指导意见》确定的“汽车、钢铁、水泥、船舶、电解铝、稀土、电子信息、

医药、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重点支持推进兼并重组的行业或企业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标的公司为云南神火铝业有限公司，其主营业务为铝锭

（液）、铝加工、铝制品及衍生产品的生产销售。参照证监会 2012 年 10 月发布

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云南神火属于“C 制造业”之“C32 有色金属冶炼

及压延加工业”之“C3216 铝冶炼（指对铝矿山原料通过冶炼、电解、铸型,以及

对废杂铝料进行熔炼等提炼铝的生产活动）”。 

综上，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涉及的行业与企业属于《国务院关于

促进企业兼并重组的意见》和工信部等十二部委《关于加快推进重点行业企业兼

并重组的指导意见》确定的“汽车、钢铁、水泥、船舶、电解铝、稀土、电子信

息、医药、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重点支持推进兼并重组的行业或企业。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交易类型是否属于同行业或上下游并购，

是否构成借壳上市 

（一）同行业或上下游并购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标的公司为云南神火，其主营业务为铝锭（液）、铝加工、

铝制品及衍生产品的生产销售。 

神火股份子公司新疆神火煤电有限公司，其主营业务为铝锭（液）、铝加工、

铝制品及衍生产品的生产销售，与云南神火业务相同；神火股份子公司上海神火

铝箔有限公司，其主营业务为铝材加工及销售，属于云南神火下游的铝材加工行

业。 



综上，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重组属于同行业并购，属于上下游并购。 

（二）是否构成借壳上市 

本次交易前 36 个月内，神火股份控制权未发生变更。本次交易系同一实际

控制人控制下的资产重组。本次重组前，河南神火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商丘市

国资委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未发生变化，本次重组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股权发生变更。 

综上，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管理办法》所规定的借

壳上市。 

三、本次资产重组是否涉及发行股份 

本次自查重组方案包含三项交易环节，具体为：神火股份以 0 元对价受让文

山城投持有的云南神火 30,000 万元认缴出资权；云南神火注册资本由 506,000 万

元变更为 606,000 万元，神火股份和商丘新发分别认缴 70,000 万元和 30,000 万

元（认缴价格为 1.0067 元/出资额）；神火集团与神火股份签订《表决权委托协

议》，神火集团将其拥有的云南神火全部表决权委托给神火股份行使。本次交易

完成后，神火股份将持有云南神火 43.40%股权，并拥有其 73.60%表决权，成为

云南神火控股股东。 

综上，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不涉及发行股份。 

四、上市公司是否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且尚未结案的情形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上市公司不存在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结案的情形。 

  



第二节  独立财务顾问结论意见 

经核查《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及相关文件，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1、本次重组涉及标的资产及行业属于《国务院关于促进企业兼并重组的意

见》和工信部等十二部委《关于加快推进重点行业企业兼并重组的指导意见》确

定的“汽车、钢铁、水泥、船舶、电解铝、稀土、电子信息、医药、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等重点支持推进兼并重组的行业和企业； 

2、本次重组所涉及的交易类型属于同行业并购、属于上下游并购，本次重

组不构成借壳上市； 

3、本次重组不涉及发行股份； 

4、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上市公司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结

案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本次

交易产业政策和交易类型的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签字：                                                  

张  潇         张东琪          吴一凡 

 

 

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